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文件

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启用
数字证书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全面推进深圳市建设工程计算机自动评标系统的工作部署，我中心定于2009年1月1日起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启用数字证书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自2009年1月1日起报建的所有施工工程（不包括评标方法为抽签定标的工程），招标单位、投标单位及有关人员必须使用数字证书。2009年1月15日起，不再受理未按规定使用数字证书的电子招标文件。
2、数字证书在振华路8号设计大厦3楼业务办理中心16号窗口办理，办理方法及注意事项详见深圳建设工程交易服务网（http://www.szjsjy.com.cn/）首页->“服务指南”->“数字证书办理指南”；数字证书申请表格下载地址为：首页->“下载专区”->“办事表格下载”->“深圳金建数字证书申请表”，咨询电话：83786248。

3、数字证书与原来使用的纸质招标投标文件的公章及签名一一对应，即原需盖公章或签名的均需加签数字证书。招标文件需加签招标人机构数字证书、法人代表个人数字证书、造价工程师个人数字证书；投标文件需加签投标人机构数字证书、法人代表个人数字证书、造价工程师个人数字证书、项目经理（建造师）个人证书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4、本系统数字证书为深圳金建专用，与其他数字证书不通用。

5、数字证书的办理需三个工作日，请提前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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